[bookmark: _GoBack]综合评分表（安全技术服务）
	序号
	评审项目
	评审标准
	证明材料
	单位1
	单位2
	单位3
	单位4
	单位5
	单位6

	1
	报价
得分
	按去掉投标总报价最高及最低的投标人后，余下的投标人为优
	提供响应报价，并加盖公章，响应报价不得超过采购控制价
	
	
	
	
	
	

	2
	人员配备
	派遣团队配备具有注册安全工程师（中级及以上职称）的工程类工程师不少于1名、其他工作人员不少于2名为优。
	提供资格证书相关复印件，人员社保证明并加盖公章。
	
	
	
	
	
	

	3
	同类业绩情况
	近3年（从公告截止之日起倒算）有3项类似服务工作业绩的为优
	提供相应合同文件，应明显体现合同的签订及服务时间，如有成果文件一并提供，并加盖公章
	
	
	
	
	
	

	4
	投标人诚信
	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、“信用中国”、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无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企业为优
	提供“信用中国”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或“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”任一查询结果的截图，并加盖公章。
	
	
	
	
	
	

	5
	履约评价
	近3年（从公告截止之日起倒算）有3项类似项目有效履约评价且评价均为良好以上的为优，如有不合格履约情况则不管提供几项良好履约评价，均计为0项处理。
	提供履约评价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
	
	
	
	
	
	

	6
	本项目的服务方案
	对服务方案的完整性、合理性、可执行性和工作时间安排合理、服务保障是否到位、服务流程是否合理，服务人员配置等进行综合评议：横向选取一名为优；评审参考：综合评审服务方案中对我司服务需求进行任务分解情况、技术服务团队工作职责及运作安排情况、各项过程技术服务成果质量把控能力、过程资料及档案管理、其他相关事宜。
	提供服务方案，并加盖公章
	
	
	
	
	
	

	优数合计
	
	
	
	
	
	

	拟推荐成交候选供应商（原则推荐评审综合得优数最多的单位）
	


备注：
评审小组根据上述择优项按“优”项数最多且过半的投标人作为中标候选人。若为“优”项数相同时，评审人结合评标规则综合比选，再次投票确定中标候选人。


